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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环函〔2023〕24号

关于印发《黄山市 2023 年度菊花加工热源
替代项目实施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歙县、休宁县生态环境分局，休宁县农水局、歙县农机中心，

歙县、休宁县财政局：

现将《黄山市 2023 年度菊花加工热源替代项目实施指

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黄山市生态环境局 黄山市农业农村局

黄山市财政局

2023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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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 2023 年度菊花加工热源替代项目
实施指导意见

为扎实推进我市菊花加工热源替代工作，减少大气污染，

提升空气质量，改善人居环境，促进我市农特产品产业高质

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黄山市中心城区国控站点为中心，半径约 30 公里范

围内的乡镇为区域重点，逐步推进菊花加工热源替代，保障

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稳定优良。

二、资金来源及使用范围

从 2023 年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中安排专款 600 万元

（歙县、休宁县各 300 万元）定向用于实施菊花加工热源替

代项目，支持菊花加工户购置空气能热泵烘干设备，逐步取

代燃煤等炉灶使用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提升产品品质，保障生

产安全。由歙县农机推广中心和休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具体

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及资金的监管使用工作。各地要保障项

目实施必要的经费。

三、奖补对象和操作要求

1.歙县、休宁县辖区内从事菊花加工的个人、新型农业

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对现有燃煤炉灶予以淘

汰拆除并购置空气能热泵烘干设备、原先没有燃煤炉灶而购

置空气能热泵烘干设备，可申请该专项奖补资金。

2.申请奖补的烘干设备必须在产品明显位置固定标注生

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产日期、执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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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信息的永久性铭牌、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和资金来源（2023
年省级财政大气污染防治综合奖补资金）标志。

3.申请奖补机具的购机时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专

项资金用完为止。

4.按照“自愿申请、自主购机”的原则，购机者需按要

求提交资料，向属地乡镇申报奖补；乡镇安排专人负责做好

材料审查、机具核验及提交县级审核工作；县级主管部门负

责做好材料审查及专项奖补资金的核定，通过国库集中支付

方式兑付奖补资金。

四、奖补标准

以空气能热泵有效烘干容积为依据，参考《安徽省

2021-2023 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》，按 1∶1.5
比例确定空气能热泵烘干机设备补助标准，进行定额奖补。

1．有效烘干容积＜5 m³，每台补助 0.18 万元。

2．5m³≤有效烘干容积＜20m³，每台补助 0.825 万元。

3．20m³≤有效烘干容积＜40m³，每台补助 1.125 万元。

4．40m³≤有效烘干容积＜150m³，每台补助 1.425 万元。

5.鼓励建设区域性空气能热泵烘干中心（单组设备有效

烘干容积≥150m³，覆盖周边一定数量菊农），由县级农业农

村部门或农机推广部门“一事一议”，可与乡村振兴等其他项

目资金统筹使用，报市农业农村局和生态环境局备案，奖补

资金不超过设备投资总额 30%。

五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，协调推进。歙县农机推广中心和休宁

县农业农村水利局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，做好菊花加工热

源的摸底调查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细化项目奖补的申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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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、绩效评价等程序，建立清洁化替代实施任务清单，保

障项目的快速推进及资金的高效使用。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安排落实菊花加工热源替代的专项

奖补资金，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定期开展工作调度和督促指导。

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区县制定菊花加工热源替代项

目的具体实施方案，加强对菊花加工热源替代的清洁能源设

备的宣传引导和推广普及。

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研定的资金分配方案下达资金，积

极配合牵头部门对项目实施进行绩效评价，加强监督检查，

会同主管部门督促相关区县杜绝挤占挪用、损失浪费财政资

金等行为，确保奖补资金专款专用。

（二）从严监管，规范运作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奖补资

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不得改变资金使用用途。属燃煤等炉灶改

造更新的，须在完成旧设备淘汰拆除、实现空气能热泵烘干

加工的基础上，方可给予扶持奖补。由纪检监察、财政、审

计等部门加强过程监管，确保资金安全运行，涉及违规使用

资金一经查实，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深化引导，倡导绿色。区县责任单位要充分利用

“世界环境日”、“节能宣传周”等活动开展，加大清洁能源

设备使用的宣传推广，倡导绿色引领，坚持走生态产业化、

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，推动农特产业实现一体化、高质量发

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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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实施乡镇名单

区县名称 区域乡镇

歙 县

桂林镇
富堨镇
溪头镇
上丰乡

休宁县

万安镇
海阳镇

齐云山镇
蓝田镇
渭桥乡


